臺北市立蘭雅國中110學年度「傑出表現市長獎」甄選申請表

	班級座號
	9年________班________號
	學生姓名
	

	推薦類別
	(A音樂 (B美術(含書法) (C語文 (D體育 (E科學研究 (F科技應用 
(G服務 (H其他 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

	推薦方式
	(自行申請  (教師推薦，推薦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編號
	獎  項  或  具  體  事  蹟
	自評分數
	委員會評分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7
	
	
	

	8
	
	
	

	9
	
	
	

	10
	(獎項書寫欄位不足可自行加列)
	
	

	導師簽名
	審查委員簽名

	
	


※注意事項說明：

一、佐證資料查驗：請將獎狀正本及影本交導師核驗蓋章(正本導師驗證後退還)，影本請以A4大小縮放，並依本表編號次序排列裝訂其後，或裝入A4透明資料夾中(有短缺或未附證明文件部份不予記分)，請連同本表送交至教務處註冊組(影印本及資料夾不退還)。
二、繳交截止日期：111年5月24日(二)中午12:00前送繳至教務處註冊組，逾時不受理。

